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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措施与行

动 [1]。“十二五”以来，我国持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构建了相对成熟、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气

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 [2-6]。近几年，国内外应对气候

变化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给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能从发展改革部门划转至生态

环境部门，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

修复等协同增效成为生态环境部门的重要任务。2020
年，中国正式对外宣布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

碳中和目标，国家开始以更大力度全面推进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 [7]。《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将应对气候

变化目标任务全面融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8]。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战略需要通过地方规划等政策措施具体实

施，而不同地区自然气候条件、产业结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地方规划的实施和衔接状况一

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国家气候治理的整体水平。已有

研究多关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整体进展及在不同

领域的布局情况 [3,4,9-11]，少数案例分析了特定地区的

政策措施 [12-14]，但缺少从区域视角对全国各地区应对

气候变化政策的系统研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目标任务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的有效开展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和目标

实现的重要保证。从历史发展看，各地区积极推动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立足实际探索了适宜本地的特色路

径和做法，但也存在地方对国家政策选择性执行等问

题 [3,15]。各地区“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是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履行应对气候变化职责的重要依据，明确

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要方向，提出了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的规划要点与重点举措。研究分析省级规

划内容，准确、全面掌握地方工作动态，识别地方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问题与短板，有助于推动区域治理政

策完善、衔接与协同。本文探索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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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分析框架，基于我国已正式发布的 28 个省级行

政区（未包含山西、西藏、贵州以及香港、澳门和台

湾）“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对各地区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进行梳理分析，总结了各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的重点举措，分析了规划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工

作重点、政策机制、试点统筹和宣传引导等方面提出

了对策建议，以期为构建央地协调整合的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体系、完善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制度措施提供科

学参考。

1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分析框架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将减缓、适应、试点示

范、制度建设等列为重点任务 [16,17]，但目前规划分析

方法学仍不成熟。研究参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框

架内容和公共政策评估理论方法 [17,18]，对应对气候变

化相关规划内容的目标、举措、保障制度及试点策略

等内容进行系统综合分析，目标是通过分析掌握地方

对国家规划的纵向执行情况及不同地区间规划的横向

衔接状况，判断规划目标的可达性，评估减缓气候变

化行动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效能和不足，明确保障

规划实施的政策制度，总结试点示范经验做法，从而

为国家和地方完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地方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规划分析大体包括 6 个方面内容。

第一，分析规划目标，研判地区目标的可达性。

基于各地区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与指标，比较地区指

标与国家目标责任考核指标之间的差别，衡量地区对

国家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力度。

第二，针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领域开展分

析，确定不同地区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明确能

源、工业、建筑、交通等不同领域减排的规划任务，

掌握生态碳汇，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等负碳技术

的应用示范情况。

第三，对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进行分区分类分

析，归纳不同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特色做法。通过

区域比较，确定不同区域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衔接情

况，分析政策措施的适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四，针对实现规划目标所需的政策制度进行分

析，包括落实国家政策情况、地方设计或实施的政策

措施、市场机制等内容，弄清政策目标、实施对象和

预期效能。

第五，梳理总结地方规划试点示范的做法，分析

地方规划试点示范的类型、内容和范围，探讨区域

性、行业性试点示范的经验模式，掌握其布局及代表

性、典型性和可复制性等情况。

第六，从国家层面构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出

发，统筹行政指导、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试点示范

和宣传等方面，提出指导各地区调整与优化应对气候

变化政策的策略。

2  各地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点举措

我国“十三五”时期建立了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以下简称“能耗双控”）的目标分解落实考核

机制，各地区需要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明确年度工作

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十四五”时期，我国在能耗

双控目标约束基础上，将碳排放列为约束性发展指

标，全面展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4,19]。省级行政区是

落实能耗双控目标的重要单元 [20]，各省份除积极落实

国家目标要求外，还自主设定了更高发展目标，在加

大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力度、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发挥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作用以及开展试点示范等方

面推出了大量举措。

2.1  设置应对气候变化专章并设定降碳量化目标

多数省份将应对气候变化内容列入了生态环境规

划并独立成章，显示了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视。

在规划目标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十四五”时

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消耗（以下简称

“能耗”）和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削减量分别降低

13.5% 和 8%[21]。多个地区设定了较全国约束性减排目

标更高的减排目标。

单位 GDP 能耗和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分别是

衡量经济对能源依赖程度、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关系

的重要指标。部分地区在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削减量等约束性指标方面设定了高于“十四五”

时期全国指标值，如海南设定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

放削减量高于国家下达指标 5%，内蒙古、辽宁、江

苏、河南等设定的单位 GDP 能耗下降指标高于全国

指标值，表明这些地区落实国家要求力度较大，正在

努力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

碳排放量、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等是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的重要指标。多个地区自

主设定了碳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等发展目

标。例如，天津探索实行碳排放、污染排放的强度和

总量双评双控，北京、江苏、湖南、宁夏等实施碳排

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北京设定了碳排放总量较峰值下

降 10% 以上、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 14% 左右的约束

性指标。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指非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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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是体现区域能

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关键指标。在这个方面，四川、甘

肃分别提出达到 42% 和 30% 的预期性指标值，内蒙

古、辽宁、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宁夏、新疆

等设定的目标值较“十三五”时期增加 4%～8.8%，

表明这些地区将不断改善能源结构，促进能源转型 
升级。

2.2  强化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发展碳汇

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电力行业（48%）、工业

（36%）、交通（8%）和建筑（5%）等领域 [22]。由于

各地区规划中关于控制工业碳排的内容论述较少，以

及工业过程的复杂性且均依赖于产业结构、共性关键

技术等原因 [23]，本研究未对工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控

制情况进行展开，仅重点分析了能源、交通、建筑和

生态碳汇等领域情况。各地区采取积极措施，加大温

室气体排放控制力度，重点举措包括积极推动调整能

源结构优化，加快建筑领域、交通领域等绿色低碳发

展，持续提升生态碳汇能力等。

（1）在能源领域，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与能源结

构调整。四川、甘肃、青海等清洁能源丰富地区，提

出建设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区、市），打造清洁能

源基地和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等。内蒙古、吉林、

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宁夏等提出

煤炭消费比重量化目标。

（2）在建筑领域，出台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和政策

措施。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江西、广东、宁

夏提出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基本达到

100%。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海南、四川等提出

加快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

（3）在交通领域，推动交通结构调整及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天津、河北、内蒙古、吉林、山东、河

南、广东、新疆等提出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动大宗

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北京、天津、河北、

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河南、

广东、四川、陕西等提出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或占比

具体要求。

（4）在生态保护修复领域，积极发展碳汇。发

展农林、草原的减排增汇和海洋碳汇（即蓝碳）等

是工业减排的补充，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极大价

值 [24]。北京、黑龙江、河南、四川等提出了具体碳汇

增量目标，内蒙古、辽宁、浙江、湖北、安徽等提出

生态修复、造林绿化等碳增汇举措；青海提出建设基

于卫星观测的碳源（汇）核算平台。河北、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省

份将提升海洋碳汇能力作为增加碳汇的重要领域，海

南提出将海口市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蓝

碳示范区。

2.3  规划具有区域特色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气候变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已在农业、水资源、

海岸带等区域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呈现，适应气候变化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确保国家和地方适应目标得以有

效落实的重要保证 [25,26]。城市地区、沿海地区、自然

环境脆弱区及灾害多发区和易发区等历来是各地适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区域 [10,12]。

各地重点针对城市、生态脆弱区和重大工程区等

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北京、天津、浙江、广东

等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要求提高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气候韧性城市建设等；河南

等要求提升城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监测预警、防灾减

灾综合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河北、内蒙古、四川、

青海、宁夏等提出加强生态脆弱区、气候敏感区和重

大工程区等地区气候变化影响观测和评估。青海提出

建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基地。沿海地区作为气候

变化的高风险和高脆弱区，注重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建设。河北、江苏、浙江、广西、海南等

提出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海南提出

探索建设覆盖全岛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系统，打造适

应气候变化海岸线。

2.4  统筹发挥立法、行政和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尚存国家法律空白，需

要制定专门法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法律支撑 [27]。

而构建实施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

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

撑 [28]。多地已开始重视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法

律行动 [29]，探索将碳排放纳入环境治理体系，积极参

加全国碳市场，建立本地碳市场和碳普惠平台。

（1）在地方立法和行政规制方面，各地区推动立

法、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上海提出将应对气

候变化纳入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浙

江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江西要求开展不同

气候情景下江西省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同时，积极将

碳排放管理纳入源头治理、评价考核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在源头治理方面，碳排放影响评价被纳入环境

影响评价体系，河北、辽宁、福建、江西、山东、四

川、青海、宁夏等提出将应对气候变化要求纳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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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河北、辽宁、江苏、湖南、四川等探索将碳排放纳入

重点行业排污许可管理内容。

（2）在评价考核方面，探索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评

价。在评价体系构建方面，天津提出逐步建立减污降

碳综合评价考核体系，广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制定绿

色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评价；在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方面，天津、内蒙古、河南等把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

企业监管方面，吉林、黑龙江、福建、山东、河南等

提出落实推动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等相关制度；浙江

探索建立企业碳账户核算体系，实现一企一档、精准

管理。

（3）在市场机制方面，多地提出积极参与全国碳

市场和建设区域特色碳市场。河北、江苏、浙江、福

建、湖北、湖南、海南等均提出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

交易。在交易中心建设方面，北京正在承建国家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黑龙江、广东、海南、四川

分别提出建设碳汇交易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体

系、国际碳排放交易场所、西部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等。在地区碳交易市场方面，北京、天津正推进完善

本市碳交易市场，上海探索推进长三角区域碳排放权

交易，海南提出打造跨境气候投融资窗口，辽宁提出

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点。此外，发达地区率先开展构

建碳普惠机制。浙江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应用

平台。北京创新碳普惠等机制，在绿色出行、节电等

领域推广碳普惠，助力实现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碳中

和目标。上海推进碳普惠市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

互衔接、相互促进。广东探索建立碳普惠机制联盟，

联合港澳开展碳标签互认机制研究与应用示范。江

西、河南、湖北、四川等提出构建区域碳普惠机制、

开展碳普惠试点等。

2.5  实施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

多个省份积极开展了低碳发展探索，积累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 [15]。进入“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在原有

试点示范基础上，积极申报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并

自主探索开展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试点示范和重大

工程。

（1）在落实国家层面试点示范方面，开展低碳城

市、气候适应型城市等国家试点建设及争取气候投融

资国家试点建设等。河北、浙江、陕西等积极推动争

取气候投融资国家试点建设。不同地区积极开展低碳

城市、低碳园区、低碳社区试点示范，如北京、浙江

提出开展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等

多层级“零碳”示范体系建设，重庆提出建成绿色低

碳发展示范城市、全国低碳发展先导示范区，湖北提

出发挥武汉市在低碳发展领域的领头羊作用，天津、

四川提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试点建设。

（2）在城市和园区层面，探索创建“双达”（碳

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典范城市、碳中和示范区等。

河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青

海、宁夏等探索创建“双达”典范城市。天津、河

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广东、青海等提出打

造碳中和示范区。北京推进落实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碳中和实践。福建支持三明市探索建设净零碳排放

城市。

（3）在重大工程方面，工业发达地区规划建设

“零碳”排放示范工程或示范区。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上海、江苏、山东、湖北、湖南、广

西、海南、重庆、四川、青海、宁夏等提出建设近零

排放重大示范工程或试点。青海提出打造零碳产业园

和零碳电力系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

广东、海南、甘肃、新疆等重工业化特征明显的地

区，积极推动煤电、钢铁、建材、石化等行业建设碳

捕集、封存与利用示范工程。

3  各地区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长期性、全球性挑战，决

定各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难以一蹴而就。在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均衡、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参差不齐，各地区也面临各种现实困难和挑

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必须正视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中的问题和挑战，协同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高

质量发展等多重目标实现。

3.1  部分地区设定的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有冒进风险

部分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值偏高、实现难度

大。少数省份“十三五”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未达成，

其短期内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空间有限，同时面临保

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设定的“十四五”能耗强度

等指标恐怕难以实现。个别省份发展风电、太阳能、

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条件有限，依靠自身实现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难度大且路径不明。

3.2  各地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多面临结构性矛盾

各地区绿色低碳转型普遍面临能源结构、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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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问题，且短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仍将给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带来挑战。

（1）在能源利用方面，各地区普遍存在碳排放总

量大、强度高，低碳转型难度大等问题。如内蒙古作

为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碳排放总量大、强度居

高不下，2020 年较 2015 年还上升 2.0%。2015 年以

来，辽宁省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比重逐年增加，单位

GDP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削减量均未完成时序目标。

对于发达地区，深圳市2020年万元GDP能耗仅为0.17
吨标准煤，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30]，同期北京万元

GDP 能耗达到 0.21 吨标准煤，为深圳的 1.2 倍，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上海能源消费总量由

2016 年 1.12 亿吨标准煤持续升至 2019 年 1.17 亿吨标

准煤，虽然 2020 年下降到 1.11 亿吨标准煤 [31]，但进

一步压减煤炭消耗总量的难度加大。同时非化石能源

占比提高难度大，如广西、重庆等地在规划中提出，

水力、风电、光伏发电资源禀赋有限，能源结构继续

优化难度大。四川在规划中指出清洁能源资源禀赋优

势明显，但风、光、水等清洁能源的供给能力和输送

利用规模有待提高。

（2）在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方面，多个地区面

临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交通运输结构偏公

路等共性问题。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

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在

规划中指出，地区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炭

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运输为主的交通结构短期内

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3）在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方面，工业化城镇

化快速发展、高耗能重大项目增加等将增加碳排

放。地方上马“两高”项目的情况依然存在，如广西

“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为 13.5%，能源消费量为

1170 万吨标准煤，各地市拟于“十四五”投产达产的

“两高”项目新增能耗大幅超出“十四五”全自治区

新增用能空间①；《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指出，全区“煤炭消费比重仍高达 82%，

远高于全国 57.5% 的平均水平，单位 GDP 能耗约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 3.19 倍”，且“高耗能重大项目建设

仍会增加”；《青海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工业排放下降潜力有限，交通运输排放和大

型基建项目排放呈增长趋势”；《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指出“全省能源消费总量刚性增长

需求仍然存在”“广东沿海重大钢铁石化项目陆续落

地，新增污染排放仍居高位”；这些地区工业开发将

不可避免地新增大量碳排放。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

展将增加能耗和碳排放。

3.3  部分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缺少方案措施或针对性 

不强

多数规划明确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要求提高

重要领域和重点区域的气候适应水平、加强气候风险

综合评估及风险应对能力等，但具体方案措施多数是

描述性的，未结合突出本地实际，也缺乏可量化、可

考核的目标指标，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提

高，存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趋同、跟地方实际情况结

合不紧密等问题。个别地区仅在规划目标中提出应对

气候变化，文本中没有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内容

和举措，工作流于表面，存在“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任务全面融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落实不够到位、缺

乏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案举措等问题。

3.4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市场机制等仍有待 

完善

现阶段各地方绿色低碳发展的考核评价有待展

开，全国碳市场、碳普惠机制等建设仍处于初级阶

段，在约束和激励碳减排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在

绿色低碳发展政绩导向下，各地均在大力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由传统模式向绿色低碳全面转型。“十四五”

生态环境规划中单位 GDP 能耗降低和单位 GDP 碳排

放降低等绿色生态指标难以全面反映绿色低碳发展成

效，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仍有待建立。

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目前全国碳市场仅覆

盖了发电行业，企业碳减排意愿和碳资产管理意识相

对薄弱，市场机制在倒逼企业节能减碳方面尚未充

分发挥作用 [32]。与碳市场主要是针对规模以上的大

型企业或排放集中的重点行业不同，碳普惠机制一般

以城市为区域范围，是主要面向公众、小微企业碳减

排的激励机制，但仅部分地区建立碳普惠机制促进公

众、小微企业等消费端碳减排；我国 2021 年城市化

率达 64.72%，碳普惠机制以城市为载体，对促进全社

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碳普

惠机制仅在少数地区进行了示范应用，尚未得到推广

普及。

①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建设的通知》（桂发改环资〔2021〕2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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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各地区规划的试点示范和工程等缺乏统筹规划

各地区开展了大量试点示范和工程，总结了一

些先进工作经验和做法，但在国家层面缺乏有效统

筹，且对已有各类试点示范和工程的示范效应缺乏系

统综合评估 [15,33]。当前各类应对气候变化试点示范名

称、类型繁多，除国家层面提出的各类试点示范，各

地区规划开展碳中和示范区、碳达峰先行区、碳达峰

试点园区、“零碳”城镇、“零碳”园区、低碳海岛及

生态碳汇工程试点等，试点示范的对象、目标、范围

和举措等不尽相同，仅部分地区提出了具体建设目标

和任务。同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

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状况分异显著，国家层面对不同地

区各类型试点建设缺乏统筹衔接和宏观指导，存在盲

目建设、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风险，如河北、黑龙

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

青海、宁夏等均提出创建碳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双

达”典范城市，不同类型城市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运输结构不同，需要针对性制定改善空气质量以及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的协同政策措施，但各地区均缺少城

市选择标准、试点方案、建设路径等方面的规划方

案，若没有国家层面基于城市基础条件、技术路径、

成本效益等的综合评估和总体设计，恐难以实现对不

同类型城市的科学布局和全面覆盖，影响试点示范成

效。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试点示范和工程建

设在政策、技术、组织机制上没有统一标准，不同试

点示范和工程的建设成效、经验做法缺乏系统评估和

总结，难以为其他地区提供直接可参考、可操作的经

验。需要针对区域、行业和领域特点，研究构建适用

于不同类型试点示范和工程的评估体系。

4  对策建议

地方层面的工作是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

关键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统筹和加强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必须从国

家层面加强规划衔接，形成国家和地方应对气候变

化工作合力。在总结梳理各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重点举

措及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基础上，从国家层面整合协同

入手，提出优化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行动的建议策

略。建议主要基于四方面考虑：一是从国家层面应对

气候变化的宏观战略考虑，发挥协调功能，推动地方

执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并对不符合国家要求的

地方行动纠偏 [34]；二是从基础制度建设角度，考察应

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市场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发

挥行政约束性和市场导向性的协同作用；三是着眼区

域之间的差异性，从提高地方试点的覆盖面和布局科

学性、提炼可推广试点模式及避免资源和资金浪费等

方面，提出提升地方规划试点效能的策略 [35]；四是从

加强政策宣传的维度，扩大政策影响范围，凝聚多方

参与合力，提升规划执行效果。

4.1  加强对各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宏观指导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需充分把握

各地区自然禀赋和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推动各地区充

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性，把应对气候变化

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在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靠前做好风电、太阳能、水电

等能源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

和指导，服务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做好“两高”

项目生态环境监督管理，落实国家关于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的相关部署，充分发挥“三线一单”、

规划环评的源头管控作用，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推进“两高”行业减污降碳协同控制，以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

推动各地区充分认识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长期性、系

统性，克服层层加码的冒进倾向，以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为核心，结合本地实际做好规划目标设定和实施。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充分认识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以落实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为抓手，系统推进地

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应

从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两方面综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一是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统筹衔接各

省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二是考虑区域产业技术水平

差异，结合行业、领域特点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

策，规避各自为政导致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4.2  持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

当前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尚不成熟，需

要持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体系，健全市场机

制。在政策工具方面，面向减污、降碳目标，建立覆

盖经济—社会—环境的绿色低碳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和评价方法，选择典型地区开展试点评估；基于

对全国或地区绿色低碳发展状况的科学评估，掌握全

国或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成效与问题，为制定实施科学

精准的政策措施提供科学支撑。在市场机制方面，加

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碳市场制度、标

准、能力等条件建设，为碳市场正常运行提供制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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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条件保障；尽早将更多高排放行业纳入碳市场，

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提升碳市场的活跃

度，推动碳市场有效发挥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支

撑作用；加强地区碳市场与全国碳市场的有机衔接；

加快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碳普惠模式，加快碳普惠

机制成功经验的应用推广，发挥碳普惠对全国碳市场

机制的重要补充作用。

4.3  加强对各类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的统筹规划、经

验总结和成效推广

为发挥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的示范引领作用，需

要加强不同类型的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的规范管理和

科学评估，对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进行规范化、标

准化的总结和梳理，更好地发挥标杆辐射和带动作

用。一方面，加强各类型应对气候变化试点示范的统

筹和规范管理，按照试点目标和任务，加强统筹规划

与系统布局，按照城市—社区—园区等尺度开展绿色

低碳发展示范，支持典型区域探索各具特色的绿色低

碳发展模式；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试点示范的管理

办法和考核机制等，引导试点示范发挥先行先试的带

动作用，避免试点示范的同质化，防范试点乱象。另

一方面，加强对地方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的效果跟踪

评估，把地方开展的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进行梳理归

类，定期对试点示范和重大工程开展情况进行评估，

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进行应用推广，发挥好试

点示范和重大工程在推动区域、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及

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示范效能。

4.4  强化对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宣传引导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做

好应对气候变化宣教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开展应

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的宣贯工作，组

织面向政府部门、重点行业企业等多层面的应对气候变

化能力建设培训，系统提升应对气候变化业务水平。加

大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典型示范、先进经验等

宣传报道，适时曝光负面典型，打造应对气候变化经验

交流平台。加大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宣传报道

力度，在全国低碳日、六五环境日等时间节点，组织主

题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普及气候变化知识，营造绿色

低碳良好氛围，引导和动员社会各界践行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成为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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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Region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lanning,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Guangyu, ZHOU Changbo, ZHAI Mingyang, WANG Xiaomeng, WANG Xingzhi, LIU Xiaoyu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andates full integration of climate change objectives and tasks into planning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t the policy design of each region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s. The majority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overall 
progress of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layout of different areas. Each region has its own emphasis on the 
goals and action deployment of specific fields, but studies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re still lacking. This paper build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content of local climate change planning, and analyzes the polic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28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e sort out the key initiatives to reduce 
and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in various regions, and summarize the key steps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carry out pilot 
demonstrations.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administrative advice, enhancing the policy system, coordinating pilot demonstrations, and 
bolstering publicity,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to boost the work on climate change. The study fills the gap 
left by regional studi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an serve as a scientific resource for developing a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y framework to 
deal with the issue in a coordinated and integrated way.
Key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rovincial-level areas;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green and low carbon development; important 
measures 


